

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》政策解读

一、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》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2019年9月7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18号,以下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《指导意见》提出要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坚持放管结合、并重，落实监管责任，健全监管规则，创新监管方式，推进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提升事中事后监管精准化水平。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指导意见》精神，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坚持放管结合、并重，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我市实施意见，以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责、健全监管标准、创新监管方式、凝聚监管合力，构建权责明确、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、简约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，确保改革有序推进落实。
二、实施意见是如何起草的
按照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市场监管委牵头制定了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（代拟稿）》，经两次征求全市34个市级部门及各区人民政府意见，共收到修改意见19条。之后，又经过多轮沟通协调，最终全部达成一致意见。
三、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？
实施意见分为八部分，具体措施二十三条：
第一部分：总体要求。提出加快构建权责明确、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、简约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。形成市场自律、政府监管、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,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第二部分：夯实监管责任。主要是对“先照后证”、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后事中事后监管的职责、审管分离涉及多部门分工、部门之间协同等重点问题作了规定，确保理顺职责，落实监管，不留空白。
第三部分：制定监管细则和计划任务。编制和完善政务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标准化实施细则。各监管部门制定各监管领域监管计划任务，在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领域，要制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年度抽查计划；在特殊行业、重点领域，制定重点监管计划任务，向市市场监管委备案。
第四部分：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。及时衔接落实国家标准，在各监管领域执行全国统一、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和标准。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，提高公平竞争审查质量，清理妨碍公平竞争规定，加大反行政垄断执法力度。
第五部分：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。对“互联网+监管”、信用监管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重点监管、包容审慎监管等新型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作了阐述，进一步创新完善监管方法和监管措施。
第六部分：构建协同监管格局。从加强政府协同监管、强化市场主体责任、提升行业自治水平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等切入点，探索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构建社会共治新格局。
第七部分：提升监管规范性和透明度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和处罚，着力解决涉企现场检查事项多、频次高、随意检查等问题。全面推进监管执法公开，保证执法公平。健全尽职免责、失职问责办法，落实“尽职照单免责，失职照单问责”原则，规范基层执法监管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八部分：强化组织保障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各区人民政府要对本辖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负总责。加强法治保障，加快法规和规章立、改、废、释工作，加强我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。强化资源保障，做好监管执法队伍建设，推进人财物和权责利对称向基层下沉，推进执法装备标准化、现代化建设。
